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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最新试题分析及考点解析(非法学)》内容简介：为了尽可能帮助考生顺利通过
考试，我们对法律硕士联考的最新真题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并且联系近年考题，对其中蕴涵的考点、
重点和难点进行了梳理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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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7年(2004～2010年)考点解析——命题精脉和题型要义　第一部分 刑法学　第二部分 民法学　第三部分
法理学　第四部分 中国宪法学　第五部分 中国法制史最新试题分析及经典试题回放　第一部分 刑法
学　第二部分 民法学　第三部分 法理学　第四部分 中国宪法学　第五部分 中国法制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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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宪法总论　　1.宪法的概念、特征和本质属性　　本部分一般以选择题的形式对考生进行
考查，考查方法就是让考生辨别出宪法的本质与核心价值，宪法的概念和特征并非重点考查的对象。
宪法的本质属性有三（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
中体现），但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2.宪法的产生和历史发展　　本
部分考查方式为选择题，命题要点较为分散，一般围绕如下知识点展开：（1）近代宪法。1）英国宪
法。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英国宪法由宪法性法律（如《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
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改革法》、《国会法》、《国民参政法》、《共
同体法》）、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构成；英国宪法为不成文宪法，故没有宪法典；英国宪法突出体
现了议会至上的特点。2）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最能体现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美国至今共通过
了27条宪法修正案。3）法国宪法。法国宪法以保障人权为最大特点；1789年通过的《人权宣言》成
为1791年宪法的序言。（2）新中国宪法。1）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2）新中国成立后共颁布了四部宪法：1954年宪
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1954年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82年宪
法是我国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宪法。　　3.宪法原则　　本部分命题要点包括：（1）宪法原则包括
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权力制衡原则，其中，人民主权原则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2）主权观念由法国的波丹提出，人民主权学说（“天赋人权”学说）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创
立。（3）基本人权原则是以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为理论基础的。（4）法治原则最早是由法国的
《人权宣言》首次确立的。（5）权力制衡和分权即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联盟权
的启蒙思想家是英国的洛克，但近代分权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分权理论
的思想家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最早由法国确认，美国的“宪法之父”汉密尔顿将三权分立写
入美国宪法。美国是典型的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　　4.宪法分类　　本部分考查方式为选择题，命
题要点一般集中在分类标准和典型宪法上。命题要点包括：（1）依是否具有统一法典形式可分为成
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依制定机关和修改程序是否严格可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依制定宪法的机
关可分为钦定宪法、协定宪法和民定宪法；依阶级本质和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可分为资本主义类型宪
法和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其中，前三种分类为考查的重点。（2）典型宪法。1787年美国宪法为世界上
第一部成文宪法；1789年法国宪法为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英国宪法为不成文宪法的典型代表
；1814年的《挪威王国宪法》（现存最早的钦定宪法）、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908年中国
的《钦定宪法大纲》为钦定宪法；1809年的《瑞典王国宪法》（现存最早的协定宪法）、1830年法国
路易?菲利浦宪法为协定宪法。　　5.宪法规范和宪法作用　　本部分一般以选择题的形式对考生进行
考查，命题要点一般集中在宪法规范的特点和作用上。对于宪法规范，一般仅考查特点，对于其中的
内容很少考查。对于宪法作用，应当做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而言，命题要点包括：（1）宪法规范具
有内容的根本性（政治性）、效力的最高性、立法的原则性和实施的多层次性四个特点。其中，内容
的根本性是宪法规范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的最主要的特点。（2）宪法具有保障人权、民主、法治、
经济制度四项作用，其中，保障人权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3）宪法规范的科学性、法
制的健全和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公民的宪法意识是宪法发挥作用的必备条件。　　6.宪
法制定　　本部分考查方式偏重于选择题，命题要点集中在形成宪法规范的最基本方式，制宪权、修
宪权与立法权的关系，制宪机关与宪法起草机关的区别上。具体而言，命题要点包括：（1）宪法创
制包括宪法制定（制宪主体依据程序制定宪法、行使制宪权的活动）、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等内容。
其中，宪法制定为形成宪法规范的最基本方式。（2）制宪权主体。制宪权主体是制宪权得以运行的
首要因素。西哀耶士认为，只有国民才能构成制宪权主体。但在历史上，君主、少数者组织、一定团
体等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制宪权主体。（3）制宪权。制宪权的概念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
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想。制宪权、修宪权和立法权属于不同层次的权力形态，三种权力中，制宪权
为最高权力形态。（4）制宪机关不同于宪法起草机关。制宪机关能独立行使制宪权，为常设机关，
有批准和通过宪法的权力并经选举产生；宪法起草机关不能独立行使制宪权，为临时机构，无权通过
和批准宪法并经任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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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有总结重点，好感动，但有的重点和指南上的对不上，不知道要看哪个
2、这本书非法学用书，书右上角写着呢，买的时候没看见，害我买错了
3、总体感觉还不错···不过就是题目的解析很多有重复，难道是为了加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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